
关于开展《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
单位立项建设规划（2017-2023年）》

专项调研的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印发的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》要求，2017

年省学位委员会、省教育厅公布了《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

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（2017-2023 年）》，确定了江苏师

范大学等 7所高校为 2017-2023年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

位，江苏理工学院等 16所高校为 2017-2023年硕士学位授予

立项建设单位。

为指导和推动立项建设单位补齐短板、加快发展、提高

水平，省学位办拟于 9月初组织专家组对立项建设单位（不

包括已通过国家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的立项建设单位）整

体条件及拟申报授权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调研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研时间、地点

    初定 9月初，调研会地点在省教育厅。

二、调研对象



（一）2017-2023 年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(6 所):

江苏师范大学、南京体育学院、南京财经大学、苏州科技大

学、南京审计大学、淮海工学院。

（二）2017-2023年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（15所）：

江苏理工学院、淮阴师范学院、盐城师范学院、淮阴工学院、

南京工程学院、常州工学院、南京晓庄学院、江苏警官学院、

徐州工程学院、三江学院、常熟理工学院、金陵科技学院、

西交利物浦大学、无锡太湖学院、南京森林警察学院。

三、调研方式

（一）专家审阅书面材料。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

于开展 2017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

〔2017〕12 号）及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<博士硕士

学位授权审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7〕9 号）要求，请

高校提供建设情况进展报告，内容包括做法、成效、问题、

意见建议等。同时填报相关简况表及核心数据表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高校现场汇报。高校逐一汇报整体条件及拟申报

授权学科建设情况，专家点评并提出建设意见和建议。

请各校认真做好准备工作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联系人：

刘天宇，电话：025-83335150。

附件: 1. 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

2. 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3. 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4. 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




